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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3066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18號

承辦人：王筱茜

電話：06-3129926分機33

傳真：06-3127455

電子信箱：akanemissu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家字第10913733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案實施計畫(含報名表)、活動海報 (1373363A00_ATTCH1.pdf、

1373363A00_ATTCH4.png)

主旨：有關109年度「家庭真愛心發現」親職教育活動，建請轉

知活動資訊，並薦派1-2位家長志工攜帶孩子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藉由親子活動來提升主要照顧者與孩子間的互動關係及情

感連結，並於過程中，創造共同回憶，以增進家人彼此間

的凝聚力與歸屬感，特辦理旨揭活動。

二、旨揭相關資訊詳列如下，並於本（109）年11月11日（星期

三）回傳報名表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本（109）年11月21日（星期六）9：

00─12：10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永康復興國小複合館（臺南市永康區中華里

華興街二號）。

(三)實施對象：本市各國中、國小之學生及其家長。

三、本活動預計招收35組家庭，審查通過名單將另公佈於本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心網站及fb粉絲頁，並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，未錄取者

不另行通知。

四、隨函檢送本案實施計畫（含報名表）及活動海報各1份（如

附件）供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市家庭教育中心

85




